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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89        证券简称：吉林森工     公告编号： 临 2016—003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 年 12月 31日以书

面送达和电话方式向公司董事发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会议于

2016年 1月 12日 9时在森工集团五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李建伟先生主持，

应到董事 11 人，实到董事 9 人（董事长柏广新先生因公出差委托董事李建伟先

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独立董事李忠华先生因公出差委托独立董事何建芬女

士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董事会

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实施以重大资产投资吉林森工人造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人造板集团”或“增资标的公司”）暨关联交易之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以下简

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或“本次交易”）。本次交易方案为：公司拟以截止评估

基准日（2015年 7月 31日）与人造板业务相关的资产及负债即出资资产向中国

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森工集团”）控股的人造板集团增

资，增资完成后，人造板集团成为公司的参股公司。董事会对本项议案下列表决

事项逐一进行表决： 

柏广新、李建伟、李学友、张立群、包卓、张志利、王海为关联董事，对本

议案项下逐项审议均回避表决。 

1、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森工集团和人造板集团，其中人造板集团系吉林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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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森工集团持股 100%的公司。 

表决结果：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标的资产 

本次交易标的包括出资资产和增资标的公司。其中，出资资产包括： 

（1）吉森化工 50.99%的股权、白山人造板 75%的股权（其中白山人造板持

有外墙装饰板 100%的股权）、白河刨花板 50.99%的股权、江苏露水河 100%的股

权； 

（2）吉林森工与人造板业务相关的 13 家分公司的资产及负债，包括：吉

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红石中密度纤维板厂、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吉红林销售分公司、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露水河刨花板分公司、吉林

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三岔子刨花板分公司、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临江

刨花板分公司、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人造板销售分公司、吉林森林

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沈阳销售处、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吉林

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州营业部、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经销

处、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苏

分公司、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13家分公司的资产和负债； 

（3）吉林森工其他与人造板业务相关的资产，包括证载权利人为吉林森工

实际由上述拟出资分公司使用的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以及吉林森工、吉林

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通化胶粘剂分公司、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红石林

业分公司对上述分、子公司的内部应收款。 

本次交易增资标的公司为人造板集团。 

表决结果：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3、标的资产价格及定价依据 

根据北京华信众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评估”）出具并经吉

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吉林省国资委”）备案的《吉

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吉林森工人造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所涉及的

部分资产及负债（人造板业务板块）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华信众合评报字[2015]

第 1071 号），截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出资资产中构成业务的资产及负债（即

除出资债权以外的资产和负债）的净资产账面值为 58,407.19 万元，评估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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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475.06 万元；根据华信评估出具并经吉林省国资委备案的《吉林森林工业

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吉林森工人造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涉及的部分债权（人

造板业务板块）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华信众合评报字[2015]第 1089号），截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出资资产中不构成业务的资产（即出资债权）的净资产账

面价值为 76,891.62 万元，评估值为 76,891.62 万元，合计 154,366.68 万元。

依据该评估结果，出资资产的交易价格最终确定为 154,366.68 万元。 

根据北京经纬东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纬评估”）出具并经吉

林省国资委备案的《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吉林森工人造板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出资所涉及的吉林森工人造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

产评估报告》（京经评报字（2015）第 106 号），截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增资

标的公司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92,635.94 万元，评估值为 233,083.56万元，考

虑人造板集团评估基准日后下属子公司中盐银港的股权变动的影响，增资标的

公司的评估值为 229,479.71 万元。依据该评估结果，人造板集团 100%股权的

交易价格最终确定为 229,479.71万元。 

基于出资资产和增资标的公司 100%股权的评估值及作价，吉林森工以出资

资产作价 154,366.68 万元对人造板集团进行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人造板集

团注册资本金额为 143,861万元，吉林森工将持有人造板集团 40.22%的股权（出

资金额为 57,861 万元），出资资产价格超过出资金额部分 96,505.68万元计入资

本公积；森工集团将持有人造板集团 59.78%的股权（出资金额为 86,000万元）。 

表决结果：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4、期间损益安排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出资资产交割给人造板集团及办理完毕人造板集团增资

及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的日期（交割日）的期间为过渡期。过渡期内，出资资

产产生的收益或亏损由人造板集团承担。过渡期内，如人造板集团产生收益，

由吉林森工和森工集团按本次增资后的持股比例共同享有；如人造板集团产生

亏损，需由森工集团以等额现金方式补偿人造板集团。过渡期内损益的确定以

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交割日审计报告为准。 

表决结果：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5、债权债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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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出资资产相关的债权随出资资产一同转移至人造板集团，在通知该等债权

对应的债务人后，该等债权由人造板集团享有。 

与出资资产相关的债务随出资资产一同转移至人造板集团，债权人就该等债

务的转移出具书面同意。如果未取得债权人书面同意的债务，在吉林森工对债权

人进行偿还后，人造板集团对吉林森工所偿还金额进行全额补偿。 

上述与出资资产相关的具体债权债务明细以具有证券业务资质的评估机构

出具且经国资监管部门备案的评估报告明细表中债权债务项目明细为准。 

表决结果：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6、员工安置 

吉林森工本次出资的资产为人造板业务相关资产及负债，出资资产交割完成

后，与人造板业务相关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在岗劳动合同制职工、临时工、内

部退养职工、离退休人员）将按照“人随资产走”的原则依照相关的劳动法律、

法规转移劳动关系及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关系。由人造板

集团负责接收并统一安排。 

人造板集团接收上述人员后将依照法律、法规及国家相关政策对转移人员予

以妥善安置，人造板集团对转移人员的工资、社会保险等待遇将不低于其在吉林

森工时原岗位的待遇水平。 

森工集团将协助人造板集团妥善安置转移人员，保证转移至人造板集团的人

员的工资、社会保险等将不低于其在吉林森工时原岗位的待遇水平。 

表决结果：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7、决议有效期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决议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12个月。 

表决结果：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二、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

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评估机构华信评估和经纬评估具有证券业务资格。

华信评估和经纬评估及经办评估师与公司、交易对方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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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专业收费外的现实的和预期的利害关系。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2、本次对出资资产和增资标的公司的评估中，华信评估和经纬评估所设定

的评估假设前提和限制条件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

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3、本次评估的目的是确定出资资产和增资标的公司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

值，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提供价值参考依据。华信评估分别采用了资产基础法

和市场法两种评估方法对出资资产中构成业务的资产及负债的价值进行了评估，

并最终选择了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本次出资资产中构成业务的资产及负

债的评估结果；同时，华信评估采用了成本法对出资资产中不构成业务的债权

资产进行了评估，并以此结果为出资资产中不构成业务的债权资产的评估结果。

经纬评估分别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市场法两种评估方法对增资标的公司进行了

评估，并最终选择了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本次增资标的公司的评估结果。

本次资产评估工作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要求，遵循独立、客观、公

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出资

资产和增资标的公司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所选用的评估方法

合理，与本次评估的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 

4、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以华信评估和经纬评估出具的且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部门备案的出资资产和增资标的公司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交易价格，交易标

的评估定价公允。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中所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

评估结论合理，交易定价公允。 

关联董事柏广新、李建伟、李学友、张立群、包卓、张志利、王海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审计报告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同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瑞

华专审字[2015]22030005 号）、《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瑞华专

审字[2015]22030006 号）、《吉林森工人造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瑞华



6 

 

专审字[2015]22020003 号）、《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吉林森工人造板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所涉及的部分资产及负债（人造板业务板块）项目资产评

估报告》（华信众合评报字[2015]第 1071号）、《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对

吉林森工人造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涉及的部分债权（人造板业务板块）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华信众合评报字[2015]第 1089号）、《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拟对吉林森工人造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所涉及的吉林森工人造板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京经评报字（2015）第 106 号）

及《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备考审阅报告》（瑞华审阅[2015]22030001号）。 

关联董事柏广新、李建伟、李学友、张立群、包卓、张志利、王海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四、关于《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投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为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同意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

简称“《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等法律法规编制的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投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

要。具体内容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网址：

www.sse.com.cn）。 

关联董事柏广新、李建伟、李学友、张立群、包卓、张志利、王海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五、关于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关于吉林森工人造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增

资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为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进行补充约定，同意公司与森工集团、人造

板集团签署《关于吉林森工人造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及其

内容。 

关联董事柏广新、李建伟、李学友、张立群、包卓、张志利、王海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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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六、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

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交易事项履行的法定程序完整，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公司董事

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司就本次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提交法律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关联董事柏广新、李建伟、李学友、张立群、包卓、张志利、王海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七、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于 2016年 1月 28日（星期四），以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临 2016-005号《关于召开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重大资产投资暨关联交易的相关事项予以事前认可，并

发表了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三日    

 

 


